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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直销中心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自即日起由上海市世纪大

道 88号金茂大厦 2307室迁至 2706-2708室。 原上海直销中心电话 021-50476668及传真

400� 881� 8099不变。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以传真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以电话、传真或送达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

12

人，实

际参会董事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传真）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关于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汽车分公司车架车间、 总装一车间及辅助生产区域的资产以人民币

4.49

亿元的价格出售

给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

有关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023

）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

4

票，赞成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收购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2295.02

万元的价格收购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有关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024

）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关于投资公司汽车分公司轻卡能力优化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45741

万元人民币投资汽车分公司轻卡能力优化项目， 其中： 新总装车间投资

16361

万

元；车架车间投资

18048

万元；汽车二公司新总装车间（一期）投资

11332

万元。

表决票：

12

票，赞成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

、 关于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1--025

）

表决票：

12

票，赞成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以

4.49

亿元的价格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

关联人回避事宜：由于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故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有利于本公司汽车分公司生产布局的优化及产能扩展，方便生产物流组织，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将合法拥有的汽车分公司一总装车间、 车架车间等厂房及设备资产转让给风神襄阳汽车有

限公司。

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交易事项经公司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该

议案时，

12

名董事中的

8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

名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出售的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春园西路

2

号火炬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6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及其零部件产品的研发、制造，在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下接受汽车及其零部

件的生产。

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位于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占地面积

36

万㎡，建筑面积

19

万㎡。 公

司为中外合资企业，依托东风、日产两大公司的优势资源，生产

NISSAN

系列轿车，公司拥有冲压、焊装、涂

装、树脂、总装五大生产工艺、一条整车检测线及一条拥有

21

种试验路面的多功能生产型试车场。

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股东结构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转让的资产包括汽车分公司一总装车间、车架车间、计量理化楼、运输部、油化库、污水处理站、办

公楼主辅楼、食堂等房屋建筑、公用动力及设备资产。所转让的资产产权清晰，未设置质押担保，未被冻结，

不存在受未声明的任何来自第三方的影响或约束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威胁。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对上述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中和评报字（

2011

）第

BJV1032

号）。 经评估，汽车分公司此次拟转让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22,833.51

万元，评估价值为

44,882.00

万元，增值额为

22,048.49

万元，增值率为

96.56%

。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主要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4.49

亿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在湖北省襄阳市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协议

约定：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确定，资产转让

价格为

4.49

亿元人民币。

本次资产转让价款由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分两次付清，第一次：在本协议正式生效后

10

日内以现

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3.9

亿元。 第二次：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0.59

亿元。

协议由双方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双方审批机构分别批准后正式生效，至协议双方均完

全履行了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之日终止。

目前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良好，该笔款项不存在成为坏账的可能。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汽车分公司与襄阳风神生产车间相互交叉，物流组织不畅。 轻卡进一步的产能扩展也受到

生产车间交叉的限制。 公司出于重新规划产能布局，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的需要，将部分资产出售给襄阳风

神汽车有限公司。 本公司将另外在老厂区及收购襄樊隆诚公司的土地上新建一条

8

万辆

/

年总装线，与原

有的二总装一起组成

12

万辆

/

年的轻卡生产单元。 这将有利于产能的合理布局和扩展，同时有利于生产、

物流组织。

本次出售资产因成交价格与账面净值之间差额扣除相关税费后，尚有较大幅度的增值，故本次交易可

能使公司交易当年或次年收入及利润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具体将视本次交易的进展程度进行会计收益确

认。 同时，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对上述资产计提折旧。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管维立先生、刘冀生先生、王开元先生及李家堃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看法：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的价格是经双方认可的资产

评估机构评估后协商确定，交易协议内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事项有利于公

司优化汽车分公司生产布局及物流组织，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协议》

4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

和评报字（

2011

）第

BJV1032

号）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25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决定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2

日上午

9

：

00

时

3

、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58

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3

：

00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出席。

四、登记方法

1

、凡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股东凭

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及地点

（

1

）登记时间：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8

：

30

至

12

：

00

，下午

1

：

00

至

5

：

30

。

未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也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

2

）登记地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务部

五、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58

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务部

邮政编码：

430056

联系人：熊思平、张筝

联系电话：

027-84287896

、

84287967

传真：

027-84287988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1

、 关于出售汽车分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600006

股票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2011--024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以

2295.02

万元的价格收购东风（十堰）实业公司持有的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100%

股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由于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故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有利于优化本公司汽车分公司生产布局及物流组织，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襄樊东风隆诚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故

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7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

并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4

名独立董事在表决时均投了赞成票。

二、关联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东风（十堰）实业公司

住所：十堰市公园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罗元红

注册资金：贰亿伍仟万圆整

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汽车改装；汽车零部件及配套件制造；金属结构加工；水电设备安装；商业零售；饮食供应；

住宿；舞厅；食品、饮料、化工产品制造；汽车运输；商品车发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配件、五金工

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和国家限制经营的化学品）、建材销售；缝纫业；印刷业；修理业；汽车出租；农用

车、微型车、中巴车生产、销售。 （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

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襄樊市汽车产业开发区汽车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熊继海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 贰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润滑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试剂）

制造、销售；发动机组件、发电机组、工程机械加工、销售；机械零件包装；房屋出租；废旧物资回收（不含危

险品）。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襄樊隆诚机械

")

系经东风汽车公司批准，由东风（十堰）实

业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出资

2000

万元成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十堰）实业公司系东风汽车

公司下属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襄樊隆诚机械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以人民币

2295.02

万元的价格收购东风（十堰）实业公司持有的襄樊隆诚机械

100%

股权。 本

次收购价格是以双方认可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书》（中和评

报字（

2011

）第

BJV1052

号）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的。 股权转让定价的基准日为

2011

年

4

月

30

日。

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101.54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292.16

万元，增值额为

190.62

万元，增

值率为

9.07%

。

双方还约定，无论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何时完成，本公司根据协议从东风（十堰）实业公司受让的襄樊

隆诚机械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以及

2011

年

1-4

月及其以后将

分配的利润均归本公司所有。东风（十堰）实业公司承诺自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前，襄樊隆诚机械董

事会不会向襄樊隆诚机械的任何股东分配利润。

自本次股权转让在工商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0

日内，本公司向东风（十堰）实业公司支付股权

转让全部价款，即一次性向其支付人民币

2295.02

万元。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通过双方相关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襄樊隆诚机械后，可优化生产组织、厂内物流、销售服务等机构和人员，为实现公司

N315

新事业计划目标发挥作用。另外，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特有的区位优势将有利于本公司的轻卡

能力优化项目，本公司将在老厂区及收购隆诚公司的土地上新建一条

8

万辆

/

年总装线，与原有的二总装一

起组成

12

万辆

/

年的轻卡生产单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管维立先生、刘冀生先生、王开元先生及李家堃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看法：

1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收购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对价将

最终以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为依据。 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协议内容公平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汽车分公司生产布局及物流组织，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

2

、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东风（十堰）实业公司与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协

议书

4

、《东风（十堰）实业公司拟转让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

报字（

2011

）第

BJV1052

号】

5

、襄樊东风隆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二

○

一

○

年度、二

○

一一年一至四月审计报告【京都天华（汉）审字

（

2011

）第

280

号】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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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８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书面议案

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公司

５

名监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昆明机床）拟与关联方昆明道斯机床有

限公司及外方股东签订协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为日常经营业务中的交易，不存在包括价格公允性风险、资产评估增值风险、盈利能力波动风

险、盈利预测风险、审批风险、资产权属风险等；

●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包括损益、资产、是否形成新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对公司治理

等无不良影响。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对合营的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目前各方之间的经营往来日趋频繁，交易范围及

交易金额均有扩大。 本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外方捷克道斯公司合营的昆明道斯在

２０１１

年日常

经营中发生的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交易预计，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实施，协议销售

上限如下：

（

１

）本公司拟与

ＴＯＳ ＶＡＲＮＳＤＯＲＦ ａ．ｓ．

（简称：捷克道斯）签署

２０１１

年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框架协议；

（

２

）本公司拟与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简称：昆明道斯）签署

２０１１

年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等日常持续经营框架协议；

（

３

）昆明道斯拟与捷克道斯签署

２０１１

年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框架协

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公司

昆明机床与

捷克道斯

昆明道斯与

昆明机床

昆明道斯与

捷克道斯

合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４

，

６１１．５５ ４６７１．５３ １９

，

５８３．０８

２

、该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良影响。

３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将审议上述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是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达成，交易内容遵循了公允、合理原则，定价方法公平合理，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方介绍

１

、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之一

ＴＯＳ ＶＡＲＮＳＤＯＲＦ ａ．ｓ．

（简称“捷克道斯”）

注册地：捷克共和国凡斯多夫戴克恩区瑞克尼

１７７４

号（

Ｖａｒｎｓｄｏｒｆ

，

Ｒｉｃｎｉ １７７４

，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Ｄｅｃｉｎ

），注册

号：

６４６ ５１ １４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捷克克朗，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１

日（成立于

１９０３

年），法

定性质：股份公司，董事长：

Ｉｎｇ．Ｊａｎ Ｒｙｄｌ

。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铁及非铁金属铸造、工具制造、自动处理、软件（整套软件和按订单编制软件的销

售）、垃圾处理、自产产品的销售和其 它产品销售、机器设备产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发。

２

、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之一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简称“昆明道斯”）

由昆明机床与捷克道斯共同投资

５００

万欧元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７

日在中国境内创建的中外合营企业。 双

方投资比例各占

５０％

，本公司及捷克道斯均不合并该公司报表。 董事长：

ＪＡＮ ＲＹＤＬ

杨·李德尔（捷克）。

营业范围：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自产机床系列产品及配件；开发高科技产品，进行自有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及技术咨询；对外机床维修、对外加工。

关系示意图：

双方股东各占公司

５０％

股权， 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属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捷克

ＴＯＳ

ＶＡＲＮＳＤＯＲＦ ａ．ｓ．

两公司的共同控制企业，投资方均不合并该公司报表。 因本公司有两名董事张晓毅、叶农

也是该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董事因而构成关联交易。

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之规定属于须予披露之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主要内容和定价策略

交易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 协议有效期间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个

销售年度。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达成的采购或销售目标，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协议有效期内金

额不得超过该批准限制：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公司

昆明机床与

捷克道斯

昆明道斯与

昆明机床

昆明道斯与

捷克道斯

合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４

，

６１１．５５ ４６７１．５３ １９

，

５８３．０８

四、年度上限基准

年度上限取决于因发展规划之需，各方在交易中采购、接受劳务、销售、提供劳务增加的情况，本公司

目前已与关联方正在商谈包括以下事项：

（

１

） 本公司与捷克道斯已有的金额为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货物销售预向， 该销售预向将于股东批准代理

协议后预期达到；

（

２

） 本公司与昆明道斯已有的金额为

１４

，

６１１．５５

万元人民币的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

务预向， 该预向将于股东批准代理协议后预期达到；

（

３

） 昆明道斯与捷克道斯已有的金额为

４６７１．５３

万元人民币的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

劳务预向， 该预向将于股东批准代理协议后预期达到；

（

４

） 预期在

２０１１

年昆明道斯业务范围扩张及产能需求量增大而导致交易额上升；

上述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预向将于股东批准后预期达到。 而针对本年限制期限的交易预期， 本公

司并没有和上述关连公司签订销售或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的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为介于本公司所需产品为关联方生产，该等产品为本集团现有业务和营运需要的

设备。 向关联方采购该等产品，有助本集团对产品的性能、质量控制、售后服务及日后与生产方作沟通改

进等各方面便于沟通、协调，从而可确保该等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均可满足本集团的严格要求，长远而言有

助本集团的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是按照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订价由双方按公平原则磋商

而厘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订价由双方按公

平原则磋商而厘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该交易未损

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八、监事会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订价由双方按公平原则磋商而厘

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交易审批流程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要求。 该交易未损害本公司及其它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董事会意见

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监事会意见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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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９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提案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

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２５．０８％

）

书面提交的《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中新增普通决议案：

１８

、提请批准李顺珍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简历：李顺珍，女，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大学，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江西

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就职于云南省铁路建设第一工程公司工程预算、

会计；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就职于云南省广大铁路维修工程公司会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就职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部会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至今就职云南工投邵阳产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提案特别说明：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董事只能有

１２

名候选人当选，现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员为

１３

名，超

出可当选名额

１

名。 根据候选人推荐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增加临时提案股东沈

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意见，对董事候选人李顺珍与原提案第

８

项董事候选人廖燕妮择优选取。

因此公司特别提示股东在投票时，只能在上述两人中选择

１

名合适之人选，同时选择两人的投票公司

将视为弃权。

１９

、提请批准本公司与合营公司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及外方股东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本提案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

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发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符

合相关规定，并将上述二项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股东致函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罗涛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

本人 （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附注

３

）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

表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星期一）上午

９

时正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

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 （赞

成、反对、弃权，附注

５

）？ 就股东大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票？ ，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

定投票。

序号 新增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８

提请批准李顺珍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与提案

８

不能同

时选取）

１９

提请批准本公司与合营公司昆明道斯机床有限公司及外方股东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及

Ｈ

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

将被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

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 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

可自行酌情投票。

公司将根据上述“赞成”、“反对”、“弃权”之明确票数，包含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若没有明确

票数，则不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附注

７

：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

２４

小时（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就

Ｈ

股

持有人而言， 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附注

８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

据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罗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 公司

５

名监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表决会议全票通过以下事项：聘任洪琛先生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罗涛先生共同出任联席公司秘书。

洪先生简历：

洪琛，男，

１９７３

年生，香港人士，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受香港证监会发牌规管从事香港证券及期货交

易公司的审计。 洪先生拥有超过

１８

年工作经验，现任香港汇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负责香港上市

公司的审计。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349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44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

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 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

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为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其整改计划。 根据

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今后，公司将继

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1-04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

员会

2011

年第

228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配

股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配股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

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６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１

万

元，期末净资产

７２９

，

４５２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尚须经最终核算，可能与最

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０２１

，

５０７ ２

，

６８３

，

４１０ －２４．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３３

，

６９２ ７２９

，

８８０ ０．５２

净资本（母公司）

４９４

，

０１６ ５０７

，

０７０ －２．５７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０２１ ４．９９５ ０．５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１８７

，

４０４ ２５９

，

６３８ －２７．８２

营业利润

８９

，

７５５ １４８

，

９８０ －３９．７５

利润总额

８９

，

５２２ １４８

，

９４９ －３９．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

，

０１４ １１２

，

５７５ －３９．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７ ０．７７ －３９．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３２ １６．３３

减少

７．０１

个百分

点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给证券市场造成较大压力，随着证券市场的跌宕起伏及市

场竞争的加剧，公司业绩下滑。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０

关于获核准设立宏源证券宏源

５

号

优选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宏源证券宏源

５

号优选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４３

号），核准公司设立宏源证券宏源

５

号优

选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５

年。 计划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５０

亿份，计划存续期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８０

亿份。

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为计划的托管人，公

司、建设银行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份额登记机构。

公司将自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依法合规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并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0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次级债券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

2009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09-2011

年实施债券融资

的议案》（请参见本行《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同意本行于

2011

年底前，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亿元的次级债券；本行已于

2009

年

7

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250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

近日，本行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批复》（银监

复〔

2011

〕

394

号）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

2011

〕第

102

号），同意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的次级债券，并按照有关法规计

入附属资本。

关于次级债券的发行情况，本行将依据有关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 编号：

2011-019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三季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11

年

1－9

月的净利润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1550%

以上。

3

、本次预计的经营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2,805,925.53

元人民币

2．

每股收益：

0.007

元

三、业绩增长的原因：

公司经营状况好转，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利润增加。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

盈利状况较

2010

年同期实现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

2011-3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我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及调整股权结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我公司

2011

年

7

月

28

日股东大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后，公司按照相关政策规定，首先

向中国银监会及陕西银监局呈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1

年

10

月

17

日，我公司接到《中国

银监会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本金等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

[2011]426

号），该

文件批复同意我公司股本由

358,413,026

股变更为

578,413,026

股； 同意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认购我公司股份

200,000,000

股，持股比例

34.58%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购我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持股比例

3.46%

。 此外要求我公司收到批复后修改公司章程，并按规定完成工商登记

变更等有关法定变更手续，向中国银监会和陕西银监局报告。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我公司将在收到中国银监会出具的监管意

见书后尽快向中国证监会报送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 请广大投资者通过我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关注该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

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详细披露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9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 昆明制药 编号：临

2011-34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净利润增长

50%-55%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

1-9

月份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0%-55%

。 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

2011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61,383,421.24

元

2．

每股收益：

0.1954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公司不断分析总结近年来业绩增长经验，通过对重点市场的规划、重点品种的分析，

2011

年三季度络

泰、天眩清针剂等特色产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同时，口服制剂系统化管理的实施使得部分口服产品销售

快速增长，口服产品对市场销售的贡献日益增强。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7

日


